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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基层工作经历及起始时间如何界定？

答：基层工作经历起始时间，应当按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界定，一般以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认定为准。比如，到基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工作的，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一般自报到之日算起；到其他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的，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一般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。

基层工作时间可累计计算。

2.哪些情形不能认定为基层工作经历？

答：基层工作经历应当严格甄别、准确认定。比如，在基层工作期间借调上级部门等情形实际未在基层工作的，不能认定为基层工作经历。工作之后取得全日制学历的，全日制学习时间不计入基层工作经历时间。

3.在本级机关的工作时间应该如何计算？

答：在本级机关的工作时间以正式任职（含试用期）且实际在岗的时间计算，在本级机关借调工作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，到上级机关借调工作和到下级机关挂职的时间也不能计算在内。

4.在同一层级不同机关的工作时间是否可以累计计算？

答：可以。比如，某考生先后在两个旗直机关工作，可累计计算其在旗级机关工作的时间。

5.本级机关层级具体怎么区分？

答：旗县级机关（不含事业单位）为同一层级机关；苏木乡镇街道机关（不含事业单位）为同一层级机关。

6.报考职位表中所要求的学历、学位如何把握？
答：报考职位所要求的文化程度是指符合职位要求的学习经历，包括普通高等院校教育和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。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（自学考试、成人教育、网络教育、夜大、电大等）以及党校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后，符合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的可以报考，有特殊要求的除外。
7.中共预备党员可以报考要求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职位吗？

答：如职位没有特殊要求，可以。

8.年度考核是指哪类考核？

答：年度考核是指按照《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》和《公务员考核规定》要求开展的年度考核。新录用人员试用期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的，按该年度考核结果符合要求把握。因受处分等导致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的，按该年度考核结果不符合要求把握。若2025年度考核结果未发文通报，在考核结果通报后由遴选机关在考察环节进行核验，其相关说明材料需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公务员主管部门出具。

9.报考资格条件中要求的各项资格条件的截止时间是？

答：职位要求的各项资格条件（如年龄、政治面貌、学历、学位、基层工作经历、工作时间、任职时间、资格证书等）截止时间均为发布公告之日（不含）前。

10.公开遴选资格审查工作由谁负责？

答：资格初审工作由遴选机关负责。报名期间，根据报考资格条件对报考申请进行审查，确认考生是否具有报考资格。

资格审查贯穿公开遴选全过程。在任一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，取消资格；报名时符合资格条件，报名后由于工作单位或者职务发生变化等情况，导致报考者不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，终止其遴选程序，不再作为遴选人员。

11.在报名参加公开遴选公务员过程中，被其他地方机关遴选为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（单位）工作人员，应当如何处理？

答：考生应当如实报告情况，并终止参加通辽市公开遴选公务员的行为，遴选机关不再将其列为面试、体检、考察或者公示人选。

12.有限制性的服务期、任职期等人员能否报考公开遴选？

答：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，要区分具体情况而定。比如，未达到服务年限前违规调离的人员，后按照组织部门的相关要求已进行处理整改的，经组织部门认定后可以参加遴选，如果在处理整改前或正在整改中的资格审查则不通过。

以上涉及整改或任职服务期等起止时间，按照整改时间和任职时间计算。

13.报考自治区公开遴选职位的人员可否报考通辽市遴选职位？

答：此次市直机关公开遴选工作与自治区公开遴选工作同步开展，报考人员只能报考其中一个职位（公开遴选专门面向选调生的职位除外），不可同时报名自治区级和市级遴选职位（选调生也不可同时报）。对于弄虚作假、恶意注册报名信息、扰乱报名秩序的，一经发现将取消资格，并记录到个人诚信档案。
14.本次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是否有考试辅导用书？是否举办培训班？

答：本次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，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，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。对于社会上的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、网站或者出版物等，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、理性对待，避免上当受骗，防止权益受损。
15.《2026年度通辽市公开遴选公务员报考指南》的适用范围是什么？

答：《2026年度通辽市公开遴选公务员报考指南》仅适用于2026年度通辽市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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